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20〕109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度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,各煤炭生产企业:

《山西省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度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20年12月28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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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度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,推动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,切实解决

安全监管有效性不够、监管责任落实不够等问题,有效遏制煤矿生

产安全事故发生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煤矿安全监管专员由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依据《山西

省煤矿分级分类安全监管监察办法》,从应急管理和能源部门的公

务员和参公人员中统筹选派。

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实行“两人一矿”常态化监管,每月深入煤

矿不少于两次。

第三条 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履行以下工作职责:

(一)对所监管煤矿履行第一安全监管职责;

(二)对所监管煤矿落实《山西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

别规定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;

(三)对所监管煤矿是否存在瓦斯、水、顶板等方面的重大隐患

及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;

(四)对所监管煤矿存在重大隐患问题的,责令立即停产停工、

撤出人员,并报告派出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。

煤矿安全监管专员职责与政府部门监管职责、原岗位职责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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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替代。各级各部门对煤矿的综合监管、行业监管责任不变。

第四条 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对所监管煤矿发生的瓦斯、水、顶

板等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负有直接监管责任。

第五条 派出单位接到煤矿安全监管专员的报告后,应当对

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核查,并依法严肃处理。查处情况应当及时上

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
第六条 派出单位负责煤矿安全监管专员的培训、考核激励

等日常管理,每季度听取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工作情况汇报,并协调

解决存在的问题。同时,对煤矿安全监管专员的工作履职和廉洁

自律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七条 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实行定期轮换制度。原则上派出

单位每年应当对煤矿安全监管专员所监管煤矿调整轮换一次。

第八条 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名单及对应的监管煤矿应当通过

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,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九条 省应急厅、省能源局负责对本制度进行解释,并对制

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。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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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28日印发 


